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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审计研究大多聚焦于会计师事务所、事务所分所或者审计师个人。但是，我们结合理论与中国制度

背景的分析发现: 由多名审计师构成的相互合作、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审计团队可能是一个研究中国审计行

为的更合适的切入点。我们通过四个审计师与客户变动的案例，从客户获取、失去、变动、保持的角度检验了

团队的存在性，并给出了大样本的现状描述。此外，引入审计团队这一研究视角，有助于思考和解决事务所统

一性、内部管理问题，为推动我国事务所发展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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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1 年，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的胡小黑团队共 9 人加入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该团队 10 家客户中的 7 家，与审计师

一道“改换门庭”。2015 年 3 月，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的

吕建幕等十余名审计师 “抱团”加入致同，其审计的 11
家上市公司中有 8 家改聘致同; 同年 10 月，未能与致同合

并成功的吕建幕等人又回到中兴华，而之前改聘致同的 8
家客户也聘回中兴华。

上述审计师与客户同时“改换门庭”的现象，是以团

队形式完成的。这种现象究竟是偶然，还是具有普遍性?

如果具有普遍性，它是如何形成的? 为什么会出现审计团

队? 为什么审计团队能够掌握客户资源? 审计团队的存在，

对审计质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有

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审计与审计质量。
如果以 1853 年爱丁堡会计师公会的成立作为现代审计

的开始，按照会计师事务所的方式提供审计服务的历史，

超过 150 年; 以 DeAngelo ( 1981b)、Watts 和 Zimmerman
(1981) 作为现代审计理论研究的起点，审计研究也已经

走过 30 多年，形成的文献 “汗牛充栋”。但是对外界而

言，审计依然是个黑箱: 审计的过程，外界几乎无法知晓;

审计的结果，高度标准化，能够直接观察到的非常有限;

审计质量的评价，同样是间接的。正因为如此，DeAngelo
(1981b) 所确立的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

系，即: 规模越大，审计质量越高，一直被奉为审计质量

研究的理论依据。
在 DeAngelo (1981b) 的讨论中，事务所是作为一个

整体出现的，不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随着人们认识的逐

步深入，对事务所的研究也在逐步递进，从事务所整体到

分所 ( Francis 和 Yu，2009; Choi 等，2010; Francis 等，

2013; Ｒeynolds 和 Francis，2001; Craswell 等，2002; Chen
等，2010 等)，再 到 审 计 项 目 团 队 ( Pratt 和 Jiambalvo，

1981; Carpenter，2007 等)，最后到审计师个人 (Chen 等，

2009; Gul 等，2013; Su 和 Wu，2016; Lennox 和 Wu，

2018 等)。这些研究，在逐步拆解事务所 和 审 计 活 动 的

“黑箱”，帮助人们提升对审计服务特征的认识。
1990 年代初，随着上海、深圳两个交易所的设立，注

册会计师审计业务在我国得以恢复。我国的注册会计师业

务呈现出自身的特征，包括高度的政府管制与干预 (Hao，

1999; Defond 等，1999; Yee，2009)。这种制度层面的差

异，对注册会计师审计业务、特别是上市公司审计业务有

什么不同的影响? 比如，上述几个事例所提出的问题是:

审计是以团队方式运行的，客户与审计师之间的 “绑定”
关系，既不是基于事务所整体，也不属于事务所内部的项

目团队，亦非单个审计师，而是审计团队。从这一观察出

发，在本文中，我们尝试回答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审计

团队的存在性; 第二，审计团队存在的理论基础; 第三，

审计团队存在的制度基础。
基于 DeAngelo (1981b) 等文献所确立的事务所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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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审计质量的讨论，潜在的假定就是: 客户的“所有权”
属于事务所，“准租”是从事务所层面来讨论的; 审计工

作、或者说签字审计师的分配由事务所决定。审计师个人

与个人之间，审计师个人与客户之间不应该存在稳定的联

系。反之，如果一个事务所内部存在数个甚至多个 “团

队”，每个团队包括了多个审计师与多个客户，并长期形

成一个相对固定的“组合”，我们就需要将研究视角转换

到团队层面上。
本文可能的贡献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1) 区别于现有

审计项目团队定义下的审计团队研究，本文第一次从团队

角度、用案例的方式初步描述了审计师与客户之间的关系，

案例分析的结果表明，审计天然具有团队协作的特征。并

且在以监管风险为主，监管处罚“重师轻所”的背景下，

审计团队有助于降低单个审计师的签字风险。同时在事务

所及签字审计师轮换制度下，审计团队便于审计师长期维

持客户。(2) 本文以团队为桥梁，为制度环境影响审计质

量的路径，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目前，制度环境与审

计质量的相关研究已著述颇丰，但是制度环境如何影响审

计师行为，并最终影响审计质量的具体机制依然还是一个

“黑箱”。本文发现，我国以监管风险为主，且监管处罚

“重师轻所”的制度背景促进了审计团队的形成，进而审

计师在利用团队这一形式规避风险的同时，又利用团队长

期控制了客户资源，从而在“制度—团队—审计质量”之

间确立了一个相对清晰的传导机制。进一步， “制度—团

队”的传导机制，可能解释了“客随师走”现象的背后原

因。(3) 本文的发现对监管部门也有一定的政策意义，即

“做大做强”政策是基于 DeAngelo (1981b) 等建立的事务

所规模与审计质量正相关的观点。如果审计团队存在，且

直接控制了客户资源，那么事务所总规模做大与做强之间

的逻辑关系需进一步考察，或者说纯粹以做大规模为导向，

并不能达成提高审计质量的目标。
本文以下各章节的安排是: 第二节定义审计团队，利

用四组案例讨论审计团队的存在性; 第三节对 2006－2016

年间的事务所、审计团队、审计师数量、客户数据进行简

单描述; 在第四节中，针对审计团队在我国大量存在的

现象，我们尝试给出理论和制度上的解释; 第五节对审

计团队与 审 计 质 量 之 间 的 关 系 进 行 初 步 讨 论，并 总 结

全文。

二、团队的存在性: 四个案例

事务所内部的审计师安排，难以直接观察。但是，我

们能够观察到上市公司审计报告上有至少两名审计师签字。
这与审计师可获取的利益和需承担的风险直接相关，反映

了审计师的行为。同时，两名 ( 或三名) 审计师的共签又

意味着利益与风险的绑定，可以观察到审计师之间的联系。
因此，我们定义的审计团队是: 多名审计师构成的相互合

作、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群体。后文的案例表明: 审计

团队是事务所内部的一种非正式组织，但却能够控制客户，

直接承担审计风险，具有自治或准自治权。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审计团队结构着眼于横向的签

字审计师层面的关系，相当于将一个完整的事务所细分为

不同的“控股股东”集合，并观察这一集合与客户之间的

互动关系。所以不同于审计投入 ( input) 中的单个审计项

目团队 (engagement team) (Francis，2011; 宋子龙和余玉

苗，2018 等)，以及分层结构 (hierarchical，如经理、各级

别审计员构成的团队)、或者上下级复核 ( review) 的垂直

方向的审计项目团队 (Bamber，1983; Trotman 和 Yetton，

1985; Meixner 和 Welker，1988 等)。另外，本文中的审计

团队不仅负责进行审计业务，也要负责招揽、维持客户，

是一个拥有自治或准自治权并相对独立于事务所的组织。
而审计项目团队则大多是事务所在分配客户资源时，按照

审计技能匹配的产物，所以这类审计项目团队不直接参与

客户资源的分配。因此，本文后续分析所用的审计团队概

念，在理解上应与审计项目团队区别开来。
我们根据审计报告所披露的两名 ( 或三名) 审计师的

名字，采取如表 1 的方法来甄别、划分审计团队①。下文

将用四个案例，讨论团队存在性。

表 1 共签与审计团队划分

客户 共签审计师 审计团队

X A、B

Y A、C
审计师 A、B、C 为一个审计团队，拥有客户 X、Y，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签字客户。

Z D、E 审计师 D、E 为一个审计团队，拥有客户 Z，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签字客户。

(一) 团队与客户获取

我们选取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师及其客户集体跳

槽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案例，观察审计师如何以团队的形

式获取和转移客户。2012 年，杨贵鹏等 9 名审计师通过共

签构成一个团队，拥有金鸿能源 (000669) 等 10 家客户。
到 2013 年，团队中 8 名审计师加入立信，10 家客户中 8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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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省略具体的审计师和客户信息。



也一起更换事务所，并继续由这个团队的审计师签字。同

时，团队内部还发生了客户交换。如通光线缆 (300265)

披露的换所原因是签字审计师刘海山工作调动，目的在于

保证审计工作衔接，相当于是跟随签字审计师换所。但是

换所后签字的审计师并不是原审计师刘海山、郑飞，而是

同一团队的冯万奇、秦红全。由此可见，这里多名审计师

构成的团队及其客户是一个相对“固定”的组合，并没有

被事务所拆散。
最初，团队的客户均由审计师杨贵鹏签字，或者与其

任职经历相关②。之后则不再由他一人持续签字，而是转

移给这个团队的其它审计师。这个团队的审计师先后在天

华、天华中兴、京都天华、致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执业，

这些客户也都“共进退”，仅在团队内部交换审计师。
因此，少数“权威”审计师获取客户后，能够有指向

性地转移给同一个团队的审计师，并且在变更事务所时实

现连续审计，最终构建成团队形式，扩大客户规模，而不

是由事务所控制客户。
(二) 团队与客户失去

我们通过监管处罚的案例，观察审计师失去客户时的

团队现象。2013 年 9 月证监会责令舞弊公司天能科技的会

计师事务所大信改正，没收业务收入 60 万元，罚款 120 万

元; 给予签字审计师胡小黑、吴国民警告，分别罚款 10 万

元、5 万元，处以终身市场禁入。这里对事务所的处罚并

未涉及市场禁入，罚金也不高，解聘大信的客户也不多

(叶凡等，2017); 两名绑定在一起的签字审计师则被罚市

场禁入，意味着他们将失去所有签字客户。以下以涉及舞

弊的 2011 年和 2012 年年报为节点，分析两名受罚审计师

的客户与所属团队的变动。
2011 年，除天能科技外两名受罚审计师还签字了 9 家

客户。2012 年，有 7 家客户更换事务所，从大信变更为立

信。2011 年两人所属团队中有 9 人跳槽到立信，6 人留在

大信。首先，瑞泰科技 (002066) 等 7 家改聘立信的客户，

他们的新审计师中都有一人来自大信，曾与胡小黑 ( 或吴

国民) 共签，属于同一个团队。而且团队内部发生客户交

换。这些客户的另一名新审计师或者是一起从大信跳槽到

立信的，或者是第一次签字。所以，在个人层面上审计师

受罚导致客户丢失，但在团队层面上仍由未受罚的团队成

员继续接手大多数客户。
其次，同时发生的事务所变更进一步佐证了团队现象。

这里 7 家客户与审计团队一起换所: 如果客户和团队都未

换所，那么团队接手客户的现象，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事务

所安排与被罚审计师有过合作、更熟悉业务的审计师接手

客户。客户与团队一起换所，表明客户是与团队、而不是

审计师个人或事务所，联系在一起的。有趣的是，根据中

注协信息，胡小黑、吴国民 2013 年也在立信，说明即使被

处罚，审计师仍然可以与团队在一起。
胡小黑团队的案例表明，审计团队的形成以及与客户

之间的“绑定”，可能的原因是利益同享、风险共担。具

体而言，虽然监管处罚最终是由共签的审计师承担，但在

签字审计师被罚市场禁入、短期内无法执业后，其失去的

客户大都由所在团队的其他审计师接手，或者说失去客户

的风险由团队集体 “消化”。假如这个推论能够成立，那

么可以假设: 虽然审计师因市场禁入而失去签字权，但他 /
她依然能够继续与整个审计团队合作并分享利益，这一可

能的保障机制分散了单个审计师因审计失败而产生的处罚

结果，从而降低审计师签字风险。
(三) 团队与客户变动

我们选取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师及其客户在

2013 年至 2015 年间集体跳槽后又回归的案例，观察事务

所声誉受损情况下，团队与客户的变动。
2012 年在山东汇德内部，牟敦潭等 8 名审计师通过共

签构成一个审计团队。2013 年底，因监管部门的转制要

求，山东汇德与中兴华富华合并成中兴华。2012 年签字的

9 名审计师全部加入中兴华，10 家客户也改聘中兴华。
2015 年 1 月，博元投资造假案曝光，中兴华受到证监

会调查。同年 3 月起，由原山东汇德团队审计的 11 家上市

公司中，有 6 家陆续发布公告，宣布 2015 年改聘致同。而

威海广泰 (002111) 与东软载波 (300183) 甚至在距 2014
年年报发布仅有一个多月的情况下，将 2014 年审计师变更

为致同③。并且，在上述公司的换所公告中，“承担业务的

执业团队加入致同”成为更换事务所的主要原因，中兴华

声誉受损的情况则鲜有提及。值得关注的是，注册会计师

吕建幕以致同的名义签发了这两家公司的审计报告，同时

又以中兴华的名义签发了红星发展 (600367) 的审计报

告。我们至少可以推论，具体执行审计工作的应当是吕建

幕团队，两 家 事 务 所 在 提 供 “平 台”之 外 的 作 用 是 存

疑的。
最后，山东汇德团队与致同的合并未达成。2015 年 10

月到 2016 年 2 月，前述改聘致同的上市公司又先后发布事

务所变更公告，聘回中兴华。在公告中， “由于合并实施

过程中双方共识未达成一致，双方最终决定终止合并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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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此次从致同跳槽立信，杨贵鹏在致同和立信均任合伙人，相关报道也认为是杨贵鹏带着团队加入立信，2013－2015 年其不再亲自

签字。杨贵鹏后来较少参与签字，但仍然保持影响力。参见: http: / / finance．ifeng．com /a /20140305 /11807057_0．shtml。
这两家上市公司急于变更审计机构的原因可能是其正在进行非公开发行和重大资产重组。因为非公开发行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均

需要证监会批准，而中兴华因博元舞弊案声誉受损，若继续聘任中兴华担任审计机构可能影响非公开发行与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准通过。进

一步，虽然山东汇德团队加入致同的具体原因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博元舞弊案导致的中兴华声誉受损以及后续可能的监管和诉讼风险可能

是山东汇德团队急于离开中兴华的一个重要原因。



承担本公司审计工作的相关执业团队已转回中兴华”，成

为事务所改聘的原因。
这个案例再次说明审计团队的存在，以及团队与客户

相对“固定”的组合，这一组合并未因事务所合并而被拆

散。进一步，当事务所声誉受损而面临风险时，客户更换

事务所的行为，并不是出于对声誉和高质量的追求 ( 叶凡

等，2017)，可能的驱动因素是团队的变动。
(四) 团队与客户保持

最后，我们通过中央企业集团连续审计的案例，讨论

审计团队如何长期保持客户资源。审计师王宏利所在的团

队在 2003 年至 2016 年拥有航天科技集团与商用飞机公司

两家中央企业集团客户。2003 年至 2011 年，航天科技集团

虽更换过 5 家事务所，但签字审计师王宏利却连续签字 9
年，并在之后 3 年继续签字。直到 2015 年第一签字审计师

才由王宏利更换为李东昕，之前与王宏利共签的第二签字

审计师曹博则继续签字。2016 年王宏利再一次回归签字。
类似的连续签字情况，也发生在商用飞机公司身上。因此，

以王宏利为核心的团队从 2003 年至今，稳定地维持了至少

两家中央企业集团客户。
但是，国资委设立有强制轮换政策，目的是让审计师

(至少是形式上) 难以长期保持中央企业集团的审计业务。
而案例中的审计师却能够绕过国资委的规定实现连续审计，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首先，假设王宏利团队于 2003 年开始审计航天科技集

团，至 2006 年已连续 3 年。同年，其所在的中洲光华与其

它两家事务所合并，合并后中洲光华被注销，其审计业务

由天健华证中洲继承。根据国资委规定，被合并事务所注

销后，原审计业务转由合并后事务所继续承担的，连续审

计年限从合并后开始计算。因此，该团队可以在新事务所

主体下继续为航天科技集团签字，连续审计年限归零。合

并后的新事务所也并没有重新分配审计师与客户。其次，

至 2009 年，天健光华 (即天健华证中洲改名) 与中和正信

新设合并成立了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根据国资委规定，

新设合并事务所的连续审计年限，从新事务所注册工商登

记之日开始计算。因此，连续审计年限再次归零。这一阶

段王宏利继续签字，仅更换了第二签字审计师。
2011 年，天健正信与京都天华合并成立致同会计师事

务所，但该团队未选择与天健正信共进退，而是带着两家

中央企业集团客户跳槽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连续审计年

限再次归零。2014 年 8 月，大华宣布入围航天科技集团境

内财务决算审计项目，其审计业务将至少持续至 2018 年。
而 2015 年和 2016 年团队内部的审计师更换，意味着该团

队也规避了国资委关于签字审计师审计年限的规定，所以

王宏利团队与航天科技集团的长期合作仍可持续。
这个案例中，客户的事务所不断更换，审计团队则保

持不变，仅团队内部交换客户，表明客户是与团队而不是

事务所“绑定”的。即使存在事务所轮换制度，如果团队

所在的事务所发生合并，审计年限可以重新归零，如果事

务所不合并，团队也可以通过跳槽实现年限归零。因此团

队可以通过改变“挂靠”的事务所主体，满足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客户的获取、失去、变动、保持都与审计

团队紧密联系，而不是事务所。反之，审计师也不是个人

行动，而是以团队的形式与客户绑定。

三、团队的存在性: 现状描述

通过以上四个案例，我们讨论了团队的存在性。那么，

审计团队现象是否普遍存在? 或者说，从事务所层面来看，

究竟有多少事务所内部存在审计团队? 团队的特征又是如

何? 以下对 2006 年至 2016 年间的审计团队数据进行简单

描述。

我们按年度截面划分审计团队，即同一年中共签的审

计师为一个团队。如表 2 所示，2006 年至 2016 年，事务所

数量随着合并逐年下降，至 2013 年维持在 40 家。每年在

市场上签字的审计师人数逐渐上升，从 2006 年的接近 1500

人上升到 2016 年的 3400 多人。审计团队数量也随着客户

与审计师数量增加而逐年递增，审计团队的人员结构和客

户数量则比较稳定: 从这 11 年的数据来看，平均每年审计

团队有 3－5 个客户，4 名左右的签字审计师。而事务所的

平均团队数则从 4. 93 个上升到 22. 18 个，这与事务所规模

扩大有关。

表 2 客户、事务所、团队、审计师数量

年份 客户 事务所 团队 审计师

2006 1387 67 330 1449

2007 1477 64 379 1576

2008 1551 60 439 1719

2009 1616 53 458 1795

2010 2103 52 505 2181

2011 2263 50 569 2394

2012 2490 47 645 2639

2013 2535 40 694 2767

2014 2651 40 745 2936

2015 2842 40 815 3165

2016 3135 40 887 3461

平均 2186 50 588 2371

四大 169 4 102 264

国内十大 1874 10 463 1965

其他 748 26 221 854

注: 表中的四大、国内十大、其他的数值为 2013－2016 年平

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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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我们按照国际四大、国内十大、其他会计师

事务所的三分法，进一步分析 2013－2016 年的客户、事务

所、团队、审计师数量④。可以发现，四大客户数量最少，

并且其团均客户、团均审计师数都是三类事务所中最低的。
通常情形下，一家上市公司的审计报告由两名注册会计师

签署，四大的审计团队平均只有 1. 68 个客户，2. 6 个审计

师，这一数值与通常审计报告签字的情形相当。因此我们

的推论是，在四大，以审计团队形式承担审计业务的情形

并非普遍，即使存在审计团队，其规模也应不大。与四大

不同，国 内 十 大 与 其 他 事 务 所 分 别 占 有 了 审 计 市 场 中

67. 15%、26. 78%的客户，但团均客户数与团均审计师均

为 4 个左右。因此，一个初步猜想是: 以审计团队形式承

担审计业务的情形存在于在国内十大和其他事务所。如果

审计质量主要是由团队、而非事务所决定，那么，研究审

计质量，就需要重新考虑问题的切入点了⑤。以上的数据

描述表明，通过共签可以观察到审计团队，团队在中国审

计市场中存在，并且大量存在于本土事务所中。

四、团队为什么会存在: 理论猜想与中国制

度背景分析

审计团队为何存在? 进一步，中国审计市场广泛存在

的审计团队现象如何解释? 本节，我们结合理论分析和中

国审计市场的特殊制度背景提出以下猜想: (1) 审计团队

是审计业务发展的自然结果，审计师只有通过团队的形式，

建立与客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才能持续降低审计成本，

从而产生“准租”; (2) 中国审计市场广泛存在的以监管

风险为主，监管处罚“重师轻所”的制度环境固化了事务

所团队化特征。
(一) 审计业务的团队属性

1． 审计业务的历史发展及审计团队的形成

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审计源于英国，并于 19 世纪后期在

美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而会计师事务所则是被市场广

泛认可的提供审计服务的基本组织单元。不过，审计服务

由事务所这一组织形式承担，并不是现代审计的初始安排。
根据 Watts 和 Zimmerman (1983) 的描述，公元 10 世

纪产生了类似于企业的商业行会。为了降低代理成本，行

会管理者的任期结束后，要聘请专门的人员来对管理者的

表现进行审计。在早期，这一职责通常由行会成员担任，

但为了避免行会管理者与审计人员串通，保证审计人员的

独立性，这一职责后来逐渐被多人的审计委员会所取代。
在产业革命兴起后，股份公司数量急剧膨胀，每年申请破

产的公司数量相应增加，由股东组成的业余审计委员会已

经没有能力处理复杂的账户审计，因此审计人员的专业化

也成为大势所趋，注册会计师登上了历史舞台。

随着公司规模和公司数量的进一步扩大，单个注册会

计师难以胜任日渐繁重的审计任务。此时一个自然的选择

是，几个核心注册会计师通过合伙的方式形成团队。今日

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名称依然能够为我们提供当初审

计师合伙的证据，如普华永道 (PwC) 的前身普华 (Price
Waterhouse) 是由 Samuel Price 和 Edwin Waterhouse 于 1865
年合伙建立。审计团队在克服单个注册会计师难以形成规

模效应的缺陷的同时，也能随着市场需要而调整团队规模，

以满足审计的胜任能力要求。可以说，审计团队是审计业

务发展的自然结果。
2． 事务所团队化: 审计成本视角

DeAngelo (1981a、1981b) 开创性的研究，确立了准

租与审计质量的关系。而她研究结论的核心术语是 “准

租”: 审计师在承接一个新客户时，因为对客户不熟悉，

第一年需要额外投入成本; 这笔一次性投入以后年度不会

再发生，审计成本相应降低，从而产生准租。审计师为了

不因声誉受损失去准租，必须保持高审计质量。这里的审

计师指的是“会计师事务所”，即准租是属于会计师事务

所的。
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这一推理过程，可以发现准租应

当归属于审计团队。从审计成本构成来看，无论如何强调

事务所整体 IT 技术、管理协调、后勤或其他相关投入的重

要性，人工一直是、并在将来一段时期里仍然是审计成本

的核心部分。事务所并不需要为一家新客户投入所有人力

资源，只需派出一组人工 ( 即审计团队) 即可，因此事实

上是审计团队承担了第一年需要额外投入的成本。只有保

持审计团队相对稳定，特别是核心团队能够持续、重复参

与某一给定客户的审计工作，才能节省前期熟悉业务所需

要的投入成本。换言之，如果事务所内部审计人员频繁更

换，审计成本不会呈现降低的趋势，准租现象并不突出。
所以，从降低审计成本、维持准租的角度来看，审计也应

当是团队导向的。
(二) 中国审计市场的事务所团队化现象分析: 制度

视角

任何一种现象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依据。这里所说

的“合理性”，并不是正当性，而是其必然性，或者说，

现实的制度基础。团队的存在性，也应当如此。制度因素

可能涉及宏观的监管与法律、中观的市场运行机制、微观

的企业 (事务所) 管理体制等等。基于我国审计市场的制

度背景，我们倾向于认为: 审计风险以监管风险为主和监

管处 罚 的 “重 师 轻 所”取 向 固 化 了 我 国 事 务 所 团 队 化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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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选择 2013－2016 年的原因在于 2013 年后，事务所数量稳定在 40 家，这有助于我们区分前十大与其他会计师事务所。
限于篇幅，本文还进一步对团队的规模特征进行了分析。我们发现在国内十大与其他事务所中，有三成以上的审计团队规模大于

事务所平均水平，但四大中则少有大规模团队存在的证据。



1． 低声誉、法律风险

理论上，一个成熟、有效的审计市场，能够通过声誉

机制等达到约束审计师的机会行为、提高审计质量的目的;

在英美等市场化程度高的审计市场上，法律风险是另外一

个约束审计师行为的制度安排， “深口袋”理论就是基于

法律风险考虑的。相比而言，我国的审计市场上审计师所

面临的主要风险，不是声誉丧失的可能风险，也不是来自

投资者可能的法律诉讼的风险，而是以中国证监会为主的

各级行政机构的监管与处罚风险。
中国审计市场的声誉机制有效性并不强。审计师声誉

难以直接观察，现有文献大多通过声誉受损事件 ( 如审计

失败、审计师受罚等)，检验市场和客户的反应。朱红军

(2008)、刘峰等 (2010) 均发现审计师声誉受损时，会有

负向的市场反应。但是声誉风险最终影响的应是审计师获

取和保持客户的能力，而这些声誉受损事件并未导致审计

师失去客户 ( 刘峰等，2010; 刘笑霞和李明辉，2013; 李

晓慧等，2016; 叶凡等，2017)。
在中国，法律风险同样较弱。这里所指的法律风险的

一个主要来源是诉讼，特别是以寻求经济赔偿为主的民事

诉讼 (胡大力和高田敏文，2016)。但是，在我国，2003
年之前，法院原则上暂不受理投资者针对上市公司或相关

中介机构的诉讼请求; 2003 年至 2007 年，要提起诉讼需要

满足监管机构已经做出行政处罚这一前提条件; 一直到

2007 年，理论上或法理上，投资者才能相对自由的起诉审

计师。即便如此，真正能够被法院受理的、针对上市公司

的民事诉讼案例不多，证券市场上因虚假陈述起诉审计师

的案例更少。最后，即便审计师被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最终也仍然是上市公司承担了全部赔偿。一个相应的推论

是: 至少到目前为止，法律风险还不是影响乃至决定我国

事务所组织结构演变的重要因素。
2． 监管风险与事务所团队化特征

从 2001 年银广夏事件起，监管风险已经成为我国上市

公司和审计师所面临的主要风险。这里的监管风险，主要

表现在: (1) 上市公司或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的主要风险来

自证监会等行政部门。一些公司即便被媒体报道存在舞弊

现象，只要证监会没有最终介入调查并签发相关处罚决定，

事件往往就不了了之，公司以及相关的中介部门都不会面

临任何风险。(2) 上市公司如果被行政处罚，事务所通常

会牵涉其中，且针对事务所的处罚，除了少数几起事件外，

总体上是“轻罚所重罚师”。 (3) 除证监会外，对事务所

处罚的政府部门还包括财政部、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署、
证券交易所等，这些部门的行政处罚对审计师约束作用不

一。下文的分析，以力量最强的证监会为主⑥。
以上市公司为例，2001－2016 年间，所有上市公司因

为虚假信息披露等原因被证监会行政处罚的，共 407 次。
其中涉及注册会计师的有 58 次，涉及会计师事务所的有

51 次，仅处罚注册会计师而未处罚事务所的有 7 次 ( 杨

佳，2018)。并且，一旦发现注册会计师参与虚假陈述案

件，必定受到相应处罚。
其中更为严重的处罚方式是对审计师的市场禁入和对

事务所的撤销执业资格。2010 年至 2017 年共有 10 起，19
名审计师被处以不同程度的市场禁入; 而有 2 家事务所虽

被撤销执业资格，但受罚事务所内的其他审计师大多与客

户一起转投其他事务所 ( 刘峰等，2002)。同时，从罚款

收入比来看，大部分罚款不到事务所年收入的 1%，而审计

师所承受的罚款则占审计师年平均收入水平的 10%左右。
与此相关的上市公司除海联讯、欣泰电气因 IPO 造假被处

以 800 余万元的罚款外，其他公司所受处罚均不超过 60 万

元。可见，监管处罚导致了企业、事务所及签字审计师的

实际损失，但力度并不平衡。上市公司与事务所更多的被

处以罚款，而事务所即使被取消营业许可，其审计师也能

转投其他事务所执业。签字审计师在被处以相对较重的罚

款之外还承受了更严重的市场禁入。因此监管处罚存在

“重师轻所”的情况 ⑦。
在监管处罚呈现“重罚师轻罚所”的特征下，证监会

和财政部针对签字审计师的处罚，不会区分共签审计师的

责任，总体上一视同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审计团

队的形成。因为共签的 2 名审计师都是一起受罚，承担相

同的法律责任 (Lennox 等，2014)，即使他们中的某一位

———比如复核合伙人———实际上没有参与工作，也会被追

究责任⑧。由此可以推论，审计师为了保护自己，必须谨

慎的选择共签对象，例如选择与长期合作、相互熟悉的对

象签字，而不是接受事务所的分配，也不太需要关心事务

所和共签对象之外的审计师⑨。这种互相筛选机制一方面

保证了签字审计师拥有相对较高的胜任能力，另一方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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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⑨

1993 年中国证监会成立后，逐步接管了深圳、上海两个交易所，之后，证监会成为资本市场的绝对主导力量，公司从上市到摘

牌，证监会都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这种权力还延伸到所有与证券发行、交易相关的其他各种力量，如中介机构。而行政处罚作为行政监管

的重要手段之一，自然成为证券市场各参与方最重视的部分。
如被罚 1289. 76 万的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2016 年业务收入 76055. 24 万元，人均业务收入 34. 04 万元，注册会计师均收入 117. 55

万元。吴溪 (2008) 也讨论了处罚重师轻所的情况。
参见早年的中天勤、麦科特舞弊案。
此处涉及交易成本问题。因为处罚“重师轻所”，审计师只需分散自身签字风险，因此签字审计师需要与其他审计师签订合作协

议，而选择长期、熟悉的合伙对象是交易成本最低的，由此产生了审计团队。而在相同情况下，审计团队之间签订合约，甚至成立会计师

事务所 (如果事务所内部共担风险)，将产生更高的交易成本。



提高了审计师之间的协作效应，从而能够降低审计失败的

概率，因此降低审计师签字风险。
另一方面，在早年中天勤、深圳鹏城等对事务所处罚

严重的案例中，两家事务所最后都被吊销执照，因此，那

些因为参与签字而被证券市场禁入的审计师，理论上也就

失去了直接谋生的能力。涉事事务所如果被注销，被终身

禁入、或 5 年以上禁入的审计师，理论上，就没有生活来

源; “重罚师、轻罚所”的逻辑下，通常，涉事事务所领

到的处罚不涉及事务所牌照与执业资格，但是，这些事务

所也很难通过一个制度性安排，为受罚审计师提供必要的

生活保障。我们推测，审计师通过形成一个相对紧密的小

团体，相互帮助，利益分享，风险共担，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行政监管所带来的风险。即审计师因市场禁入而失

去了签字权，但他 /她依然能够继续与整个审计团队合作并

分享利益，因为审计团队不会因监管处罚而解散。这一可

能的保障机制分散了单个审计师因审计失败而产生的处罚

结果，从而降低审计师签字风险。
最后，监管风险在中国审计市场中存在着一个例外，

那就是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从四大进入中国开展审计

业务至今，虽然也发生了例如“锦州港”、“科龙电器”以

及近期的“辉山乳业”、 “ST 昆机”等一系列审计失败事

件。但监管部门没有针对任何一起案件，对四大或者其签

字会计师进行公开处罚。因此，一个可能的推测是: 四大

在努力维持自身声誉的同时，在我国所承受的监管风险相

对较小。监管风险较小，审计师无需通过组建审计团队来

分散风险，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注重声誉的四大中，团队

的数量和规模都应不大，这与我们第三节中的数据描述是

一致的。
概言之，我国审计市场以监管风险为主、且“重罚师

轻罚所”的特殊制度安排，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审计团队的

形成。当然，因为四大相对较轻的行政监管与处罚风险、
或较高的“抗风险”能力，使得团队在四大缺少存在的制

度基础。

五、讨论与总结

DeAngelo (1981b) 的分析认为，审计师规模越大，审

计质量越高，这里所说的审计师是不同的事务所。尽管经

验证据不一致，但总体而言，事务所规模越大，审计质量

相对越高，已经成为目前学术研究、实务部门乃至政策制

定者的“共识”。也正因为如此，我国相关管理部门推出

“做大做强”的相关政策。
但是，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存在很多中间因

素，如法律风险、公司治理等各种资本市场正式制度安排

(Khurana 和 Ｒaman，2004; Fan 和 Wang，2005; Wang

等，2008; Chen 等，2010) ，审计师个人特征、与客户的

关系等 其 他 非 正 式 制 度 (Myers 等，2003; Lawrence 等，

2011; Gul 等，2013; Guan 等，2016; He 等，2017; 刘

文军等，2017)。本 文 则 尝 试 从 事 务 所 内 部 组 织 结 构 出

发，探索审计团队这一概念。通过一系列案例分析，我们

发现中国审计市场上存在事务所团队化现象: 客户资源由

审计团队获取并控制; 失去客户的风险由团队集体 “消

化”; 客户更换审计师的行为部分源于审计团队的变动;

审计师通过构建团队交换签字、事务所合并、团队跳槽的

方式，能够 长 期 保 持 重 要 的 客 户 资 源，规 避 强 制 轮 换

制度。
更进一步，我们认为审计团队现象绝非偶然，并从审

计业务发展和审计成本角度提出: 审计天然具有团队属性。
基于我国审计市场制度特征描述，我们发现，以监管风险

为主，特别是重罚师、轻罚所的处罚导向，固化了事务所

团队化特征，导致是审计团队、而不是事务所本身，拥有

了客户准租瑏瑠。如果上述发现和推论能够经受未来进一步

研究的检验，那么，关于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讨论，

就多了一个维度: 审计团队。
审计团队维度的出现，为我们探究事务所内部构成

和运行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并为制度环境影响审计质量

的路径，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同时，审计团队本身

的结构特征也可能会影响审计质量，例如关键合伙人可

能与其他团队成员有不同的增量作用。另外，审计团队

与客户资源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会影响审计 的 独 立 性，

进而影响审计质量。当然，本文对审计团队这一概念仅

进行了初步理论分析，团队的存在 性 仍 需 大 样 本 检 验。
进一步，团队存在的后果，不同事务所的团队现象强弱

也需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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